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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260][bookmark: _Toc23661]1 规划总则
[bookmark: _Toc19951][bookmark: _Toc99132317][bookmark: _Toc14970]1.1编制背景
禹州市是畜牧大县，为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业发展，全面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精神，按照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要求，通过现场调研、实地考察、取样分析、广泛收集资料和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内乡模式，结合禹州市实际，特编制《禹州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1-2025年）。
[bookmark: _Toc99132321][bookmark: _Toc20712][bookmark: _Toc21616]1.2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99132322]1.2.1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8）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9） 《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10） 《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11） 《河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bookmark: _Toc99132323]1.2.2规范和标准
（1） [bookmark: _Toc9913232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2）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
（3）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
（4）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GB/T 18877）
（5） 《畜禽粪便监测技术规范》（GB/T 25169）
（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
（7） 《畜禽养殖污水贮存设施设计要求》（GB/T 26624）
（8） 《畜禽养殖污水采样技术规范》（GB/T 27522）
（9） 《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GB/T 27622）
（10）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 36195）
（11） 《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
（1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HJ 1029）
（13）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 81）
（14） 《有机肥料》（NY/T 525）
（15） 《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NY/T 1169）
（16） 《沼肥施用技术规范》（NY/T 2065）
（17）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HY/T 3442）
（18） 《畜禽粪便土地承载力测算方法》（NY/T 3877）
1.2.3政策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7〕48号）
（2）《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环办土壤〔2021〕8号）
（3）《关于印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1〕465号）
（4）《关于开展水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0〕538号）
（5）《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号）
（6）《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2017〕25号）
（7）《关于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跟踪监测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18〕28号）
（8）《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农办牧〔2022〕19号）
（9）《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农办牧〔2020〕23号）
（10）《河南省规模以下养殖户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豫农文〔2021〕348号）
（11）《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17〕139号）
（12）《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豫农文〔2020〕314号）
（13）《关于印发〈河南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指南>的通知》（豫农文〔2020〕207号）
（14）《河南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1-2025年）》（豫环文〔2022〕64号）
（15）《河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规划》（豫政〔2021〕44号）
（16）《关于印发禹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的通知》（禹政办〔2020〕4号）
（17）《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管理的通知》
[bookmark: _Toc99132326][bookmark: _Toc22124][bookmark: _Toc8176]1.3规划期限及范围
规划期限：基准年为2020年，规划期限为2021—2025年。
规划范围：禹州市全境，包含辖区内26个乡镇及街道在内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和畜禽养殖户，规划面积1472平方公里。
根据《河南省畜牧局河南省环保厅关于调整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的通知》（豫牧﹝2017﹞18号），畜禽规模养殖场标准为：奶牛存栏≥200头、肉牛年出栏≥200头、生猪年出栏≥500头、蛋鸡存栏≥10000羽、肉鸡年出栏≥50000羽、肉羊年出栏≥1000只，以及按《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折算后达到规定规模标准的其他类型的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户是指未达到畜禽规模养殖场标准的畜禽养殖户，根据《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1﹞465号），指生猪设计出栏≥50头，奶牛设计存栏≥5头，肉牛设计出栏≥10头，蛋鸡/鸭/鹅设计存栏≥500羽，肉鸡/鸭/鹅设计出栏≥2000羽的养殖户。大型规模养殖场是指按设计规模，生猪年出栏≥2000头，奶牛存栏≥1000头，肉牛年出栏≥200头，肉羊年出栏≥500只，蛋鸡存栏≥10000只，肉鸡年出栏≥40000羽的养殖场（划分来自《农业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农牧发〔2018〕4号）。


[bookmark: _Toc7108][bookmark: _Toc29748][bookmark: _Toc99132332]2 区域概况
[bookmark: _Toc2635][bookmark: _Toc1663][bookmark: _Toc99132333]2.1自然气候条件
[bookmark: _Toc99132334][bookmark: _Toc99132336]禹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在东经113°03′-113°39′和北纬33°59′-34°24′之间，处于伏牛山余脉与豫东南平原的交接部位，北部、西部为山地丘陵，中部和东南部为冲积平原，整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类型主要有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
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干冷雨雪少，常年主要风为东北风。年平均风速每秒为2.5米，年平均温度13.6℃，光照充足，年均降雨650毫米左右，历年年平均无霜期为218天。禹州市属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境内主要行洪沟河有颍河、兰河、肖河等31条。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藏有煤、铝矾土、铁、陶瓷土、石灰石、硫磺等。土壤划分为褐土、砂姜黑土、潮土、棕壤等4个土类，包括8个亚类、19个土属，43个土种。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14261万m3，主要产自颍河两岸支流区和北汝河支流分区，平原区地下水资源较山丘区和岗区丰富。
[bookmark: _Toc10699][bookmark: _Toc8374][bookmark: _Toc99132341]2.2社会经济状况
禹州地处华中地区、河南省中部，总面积1472平方公里，总人口130.38万，辖4个街道、20个镇及2个乡。2019年末全市总人口126.98万人，常住人口116.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9.01万人,乡村人口57.69万人。2020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2%。
[bookmark: _Toc99132347]2020年，全市生产总值实现849.6亿元，增长3.1%；全年粮食总产量71.57万吨。全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20409万元，比上年增长13.7%。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5.05万吨，比上年下降23.8%。装备制造和中医药产业为两大接续主导产业。全市耕地69047.66公顷，园地2296.35公顷，林地31805.97公顷，草地5441.11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28855.73公顷，交通运输用地3183.48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425.23公顷。禹州市以种植优质强筋小麦、高淀粉玉米、特色水果、红薯、冬油菜、绿色蔬菜、粮食、中药材为主，盛产小麦、玉米、水果等农作物。
[bookmark: _Toc25290][bookmark: _Toc5807]2.3生态环境概况
2.3.1生态环境状况
2020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达到240天，环境空气功能区为二类区。禹州市地表水考核断面白沙水库、颍河橡胶一坝、化庄桥、山货桥、褚河桥、颖河二坝2020年检测情况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三类标准要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III类标准。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安全稳定。
2.3.2区域内需要关注的重点环境问题
[bookmark: _Toc99132352]农业面源治理方面存在短板，地表径流、村镇生活污水、秸秆利用和畜禽污染防治是当前环境质量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其中，畜禽养殖需重点关注：南水北调总干渠周边环境的保护；畜禽养殖污染防畜措施的完善；本地区水环境敏感，3类水质的监管监测；养殖场臭气治理设施建设；粪污处理装备提升等方面。
[bookmark: _Toc23499][bookmark: _Toc19088]2.4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现状
[bookmark: _Toc99132353]2.4.1畜禽养殖现状
2020年禹州市生猪存栏45.11万头，牛存栏1.26万头，羊存栏16.7万只，家禽存栏373.48万羽。全市畜禽养殖量为70.93万猪当量，其中生猪、牛、羊、家禽占全市畜禽养殖量的比例分别为63.60%、5.92%、9.42%、21.06%。
截至2020年末，禹州市共有畜禽规模养殖场184家，以生猪、家禽为主要养殖畜种。其中生猪规模养殖场134家，占总数的72.83%；牛规模养殖场11家，占总数的5.98%；羊规模养殖场15家，占总数的8.15%；家禽规模养殖场24家，占总数的13.04%。禹州市共有畜禽养殖户1980家，以生猪、家禽、羊、肉牛为主。2020年禹州市畜禽养殖户生猪存栏17.20万头，牛存栏0.99万头，羊存栏15.34万只，家禽存栏204.35万羽。折合成生猪出栏量34.40万头，牛出栏量0.50万头，羊存栏量15.34万只，家禽出栏量1021.76万羽。
生猪、牛、羊、家禽养殖规模化程度分别为61.86%、21.29%、8.13%、42.28%。全市养殖规模较大的乡镇有朱阁镇、苌庄镇、神垕镇、花石镇、鸿畅镇、方山镇等。
2.4.2污染防治现状
（1）粪污综合利用情况
禹州市共有畜禽规模养殖场184家，均建有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委托专业机构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的，场内建设有贮存池或堆粪棚。截至2020年，畜禽规模养殖场粪便储存设施、污水贮存设施基本完善，共建设污水收集池约2.52万立方米、晾粪场约0.97万平方米、沼气池1.00万立方米。
（2）清粪方式
全市畜禽规模养殖场以干清粪为主，生猪采用干清粪、水冲清粪比例分别为94.78%（127家）、5.22%（7家）；牛、羊均为干清粪；家禽均采用干清粪。畜禽养殖户生猪清粪方式主要采用先干清粪，再用少量水冲洗圈舍的方式。牛、羊均为干清粪；家禽也以干清粪为主，有少部分养鸭场为水冲粪方式。
（3）畜禽粪污处理模式
禹州市坚持分类处理、资源利用原则，按照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和减量化排放的科学要求，积极推进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建设，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完成规模养殖场、畜禽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以及区域性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工程2个（禹州市贝威力士牧业有限公司、禹州汉元家禽有限公司）。畜禽规模养殖场粪便处理模式生猪以固液分离、固体堆肥发酵、液体厌氧发酵处理后就近还田利用的模式为主；奶牛和肉牛以采用固体堆肥发酵、液体密闭储存后就近还田利用的模式为主；羊和蛋鸡规模化养殖场全部采用固体堆肥发酵，就近还田利用的模式。
畜禽养殖户粪污处理方式为堆肥发酵处理后就近还田利用，偶尔会出现部分养殖户将未经堆肥发酵处理的畜禽粪肥随意丢弃等情况。
（4）臭气治理现状
禹州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全部配套建设有粪污治理设施，主要通过采取使用除臭剂以雾化方式喷洒除臭，定期对圈舍进行消毒、清理，对污水处理装置加盖密闭，厂区内设置绿化隔离带等措施治理氨气。均未配套建设氨气末端治理设施。
（5）病死畜禽处理现状
目前我市建立了一个市级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禹州百奥迈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能力3500吨，实现了全市病死动物集中处理全覆盖需求。
（6）禁养区划定及综合整治
禹州市积极落实畜禽养殖禁养区相关规定，划定了《禹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的通知》（禹政办[2020]4号），全市共划定14个禁养区，主要包括颍河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南水北调总干渠水源一级保护区、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人口集中区域等。
禹州市进行了禁养区专项整治工作，规模养殖场目前全部完成禁养区内综合整治工作，关停、转产或搬迁。
（7）畜禽养殖粪污产生及利用
[bookmark: _Toc99132356]根据《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农办牧〔2022〕19号）估算2020年禹州市畜禽规模养殖场固体粪污产生量17.44万吨/年，液体粪污产生量30.84万吨/年。依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及附表《农业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禹州市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氨氮、总磷产生量分别为5.47万吨、0.54万吨、0.07万吨、0.14万吨。禹州市畜禽粪污主要通过堆肥、厌氧发酵等处理方式处理后就地消纳，产生的畜禽粪污均得到资源化利用。
2.4.3种养结合现状
（1）区域种植现状
2020年禹州市全年粮食播种总面积114667公顷，粮食总产量71.57万吨。其中，小麦面积53333公顷，总产35.3万吨，玉米面积45333公顷，总产29.42万吨，红薯10000公顷，总产5.68万吨，大豆4000公顷，总产0.82万吨，小杂粮2000公顷，总产0.35万吨。棉花种植面积83公顷；油料种植面积3189公顷；烟叶种植面积1968公顷；蔬菜种植面积5516.09公顷；瓜果种植面积1636.03公顷。种植乡镇主要分布在朱阁镇、顺店镇、小吕镇。
（2）种养结合条件分析
十三五期间，禹州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着力发展优质小麦、优质玉米、优质蔬菜等优质高效作物和生猪养殖、奶牛养殖等种养产业。建立了生态奶牛养殖、有机蔬菜种植、优质小麦种植等多个特色种养基地，并创建美丽牧场3家，已初步建立了种养结合的框架。
目前禹州市畜禽粪污处理多为农家肥沤制、农户就地利用模式，部分销售至有机肥厂生产有机肥原料，最终还田利用。但仅有部分规模养殖场与周边农业生态园、种植大户、农户签订了消纳协议。固体粪肥科学施用有待进一步提高，液态粪肥多以漫灌、沟灌等落后的施肥方式存在，需进一步加快还田管网和田间配套设施建设。
依据《河南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指南》（豫农文〔2020〕207号），畜禽规模养殖场按设计存栏量、粪肥替代按照50%，选用小麦+玉米种植的常见模式核算，大部分规模养殖场理论上配套土地面积不足，禹州市坚持“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的发展思路，实施生猪排泄物综合利用治理工程，确保集中处理难度较大的规模养殖场实现自我消纳。积极探索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新模式，树立典范。
2.4.4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99132358]（1）粪污处理设施尚需完善
禹州市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大多采取干清粪工艺，并配套粪污处理设施，但少数养殖场存在设施老旧的问题，不利于粪污的收集处理。规模养殖场全部配套建设有相应的粪污处理设施，但也存在一些粪污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与养殖规模不匹配、“三防”措施不到位的养殖场，产生粪污主要靠集中处理中心进行收集处理等问题。
在臭气处理方面，大部分规模养殖场臭气处置采取喷洒除臭剂等方式，尚未建设末端治理设施。臭气污染问题成为群众举报投诉的主要问题。
（2）现有配套消纳土地面积不够，种养结合尚需加强
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存在脱钩现象，种养结合不紧密。规模养殖场周边没有足够的农田来消纳粪便，大面积种植业区域畜禽养殖量过少，粪便供给量受限。
（3） 粪污资源化利用体系尚不健全
目前有2家有机肥处理中心，但由于粪污付费机制没有良好的建立，粪污量受限，如何利用好有机肥处理中心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田间配套设施和粪污拉运、输送设施，收集、转运体系尚不完善，粪肥运输车辆少，粪污利用市场化运营机制还不够健全。
（4）环境监管能力亟需提升
畜禽养殖户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畜禽养殖户在畜禽粪便综合利用上随意性较大，管理部门缺少有效手段和法律依据对其进行约束。规模养殖场资源化利用台账制度实施的时间较短，普遍存在不够规范的现象，且管理部门对其台账规范性检查等工作还尚未开展。
信息化监管能力较为薄弱，个别畜禽养殖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意识不强，已安装的粪污处理设施设备不正常运行，存在偷排、漏排的可能。缺乏有针对性的畜禽养殖业污染源对应的水质监测断面。

[bookmark: _Toc24399][bookmark: _Toc10413]3 规划指标与目标
[bookmark: _Toc12224][bookmark: _Toc14762]3.1规划目标指标
总体目标：到2025年，基于种养循环的资源化利用体系基本形成，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进一步提升，基本建成科学规范、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体系。
表3-1-1  禹州市“十四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主要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现状值
	2025年
	指标类型

	1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80%
	83%
	约束性

	2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98%
	100%
	约束性

	3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覆盖率
	/
	100%
	预期性

	4
	大型规模养殖场氨减排比例
	/
	削减5%
	预期性


[bookmark: _Toc99132360]注：*以氮元素核算，与省级指标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9111][bookmark: _Toc20793]3.2畜禽粪污环境承载力分析
[bookmark: _Toc99132361]3.2.1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
根据《畜禽粪便土地承载力测算方法》（NY/T 3877-2021）、《河南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指南》（豫农文〔2020〕207号）、2020年各乡镇种植业、畜禽养殖业统计数据，土壤氮磷养分等级按照二类地，粪肥替代比例按50%估算，区域土地可承载223.35万头猪当量，是现状养殖量的3.07倍。全市无超载乡镇，火龙镇、山货乡、鸿畅镇、小吕镇等4个乡镇土地可承载猪当量是现状养殖量的5倍以上；顺店镇、古城镇、无梁镇、文殊镇、鸠山镇、褚河镇、范坡镇、郭连镇、浅井镇、方岗镇、花石镇、张得镇、磨街镇、梁北镇、苌庄镇、方山镇、朱阁镇等17个乡镇土地可承载猪当量是现状养殖量的1.2~5倍之间；神后镇土地可承载猪当量是现状养殖量的1~1.2倍之间；颍川街道办事处、夏都街道办事处、韩城街道办事处、钧台街道办事处无养殖业，有种植业，可用于粪污消纳。
3.2.2水环境承载力测算
依据《水环境承载力评价办法（试行）》，统计2021年禹州市内主要考核河流水质达标情况，计算得到禹州市主要河流环境承载力，水质时间达标率A1值为100%，水质空间达标率A2值为100%，水环境承载力指数Rc为100%＞90%，区域为未超载地区，不属于水质较差区域。禹州市断面监测河流是3类水质，属于水环境敏感区域。
[bookmark: _Toc14312][bookmark: _Toc17351]3.3目标可达性分析
（1）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禹州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现状为80%，“十四五”时期，特别是随着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的实施、标准化生产体系的建立、“美丽牧场”创建活动和绿色化生产方式的等多项措施的推进，通过完善粪污处理和利用设施、推广种养结合模式、加强科学还田监管等措施，全市粪污资源化利用率提升至83%可达。
（2）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全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已达98%，“十四五”期间，将通过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相关源头减量设施、粪污处理设施和田间配套设施等的更新改造，新建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畜禽养殖业环境监督执法、畜牧业相关补贴政策的相结合，各级资金扶持，推动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进程，提升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至100%的目标是可达的。
（3）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覆盖率
禹州市“十四五”期间，通过加强宣传，逐步推进粪肥利用台账制度实施，强化指导服务，做好粪肥利用台账培训等工作措施，规范台账制度落地、实施、监管工作，2025年畜禽规模养殖场资源化利用台账建设率达到100%的目标是可达的。
（4）大型规模养殖场氨减排比例
全市畜禽规模杨养殖场尚未开展氨气治理，氨减排指标作为“十四五”期间，禹州市将落实国家及省级氨减排的相关要求，通过畜禽规模养殖场科学饲喂、清粪工艺的改进、粪污处理技术升级和设施装备的改造、农田粪污输送管网的建设等氨减排措施的实施，推广科学饲喂、氨气源头治理技术，固态粪肥堆肥场由开放式变为封闭式、液态粪肥储存池加盖处理等措施，2025年大型规模养殖场氨减排比例达到5%的目标是可达的。
总体来说，禹州市畜禽养殖优势明显，问题也普遍存在，在严格落实各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措施，不断提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水平，强化监督管理的基础上，本规划目标实现具有可达性。


[bookmark: _Toc5373][bookmark: _Toc11904]4 主要任务
[bookmark: _Toc13063][bookmark: _Toc7401]4.1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总体要求
4.1.1开展南水北调总干渠保护、三类水河流重点监管
[bookmark: _GoBack]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分区要求，避开南水北调总干渠水源一级保护区，开展白沙水库、颍河橡胶一坝、化庄桥、山货桥、褚河桥、颖河二坝断面三类水河流的常态化监管，建立工作台账，对存在问题的规模养殖场建立整改清单，确定整治治理时限和具体要求。加强重点区域内畜禽规模养殖场排查，完善其粪污设施建设，提升污染防治水平。
4.1.2优化种养空间布局
在火龙镇、山货乡、鸿畅镇、小吕镇等承载潜力较大的区域，高标准改造粪污处理设施，并与周边村民紧密结合，积极消纳养殖场粪肥，促进区域种养结合。引导畜禽养殖业向养殖密度相对较大的顺店镇、古城镇、无梁镇、文殊镇、鸠山镇、褚河镇、范坡镇、郭连镇、浅井镇、方岗镇、花石镇、张得镇、磨街镇、梁北镇、苌庄镇、方山镇、朱阁镇发展。对有种植业、无畜禽养殖场（户）的颍川街道办事处、夏都街道办事处、韩城街道办事处、钧台街道办事处4个街道办事处，可用于周边农户畜禽养殖场（户）粪污消纳。对于接近环境承载力阈值的神垕镇，后续应注重合理规划养殖布局，定期进行土地承载力测算，确保做到种养匹配。
4.1.3巩固落实禁养区方案执行
严格执行畜禽禁养区管理规定，在全市划定的禁养区范围内，禁止新建畜禽规模养殖场。避开颍河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开展禁养区规模养殖场排查工作，巩固禁养区搬迁或关停工作成果，动态排查清理禁养区“复养”行为。
[bookmark: _Toc16126][bookmark: _Toc21665]4.2完善粪污处理和利用设施
4.2.1源头减量、畜禽规模养殖场清洁生产设施建设
畜禽养殖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应符合NY/T 1167的有关要求。现有畜禽养殖场（户）逐步淘汰水冲粪的清粪方式，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应从源头控制，新建畜禽规模养殖场按照《河南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指南》要求，落实雨污分流措施，鼓励支持现有养殖场（户）圈舍及粪污贮存设施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推广节水工艺、技术和设备，督促现有畜禽养殖场/户完善节水控水设施改造，重点支持达到规定规模标准的畜禽养殖场，更新改造自动喂料、自动饮水、自动清粪等设施装备；推广节水粪污清理技术，鼓励畜禽养殖场（户）采用干清粪、地面垫料、床（网）下垫料等清粪工艺，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
4.2.2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利用设施建设
根据粪污产生类型、粪污处理与利用模式不同，强化粪污预处理、储存、处理设施建设，确保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和有效储存。农业部门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支持和引导规模以下养殖场（户）加快建设完善粪污处理利用设施。落实动物防疫要求，有效处理处置病死畜禽防疫废弃物，病死畜禽处置应符合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要求。
指导采用生产有机肥方式的养殖场，有机肥加工设施建设按具备相应规模工程设计资质单位的设计方案执行。采用沼气发酵的养殖场，建设厌氧消化反应器、沼气收集和处置系统、沼液沼渣分离和贮存系统，实现资源化产品的安全处置、妥善贮存和综合利用，做好冬季保温。采用堆肥发酵工艺的养殖场，应建设储存、发酵等场地（至少可暂存180天粪污），配备翻抛设备，做到设施规模和还田利用间隔时间相匹配，严禁粪污露天存放。鼓励开展实时线上远程管控，并结合线下现场定期检查，确保粪污处理设施正常运行。保证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100%高质量配套。
4.2.3田间配套设施建设
建设田间固体粪肥、肥水和沼液田间贮存利用设备及管网设施，配备液体粪污抽吸泵、密闭式液体粪污转运车、固体粪污装载车和转运车、固态、液态粪肥撒施机、沼液沼渣抽排机、远距离施肥泵粪肥机械化还田作业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养殖场建设田间输送管网，配套机械施肥、水肥一体化等设施，提升有机肥施用技术与配套设施水平。建立畜禽粪污收集、处理、利用全链条信息化监测监管体系。合理选择粪肥还田输送管道、配置运输罐车通过车载或管道形式将处理置后的粪肥输送至农田，加强管理，严格控制污水输送沿途的弃、撒和跑、冒、滴、漏。
4.2.4加强臭气、氨气减排防控设施建设
强化畜禽养殖场日常管理，增加畜禽舍清理次数，减少固体粪便堆放时间，在粪污厌氧处理和堆肥中添加脲素酶等抑制剂，减少氨气排放。鼓励圈舍内安装普通喷头、电动喷雾加除臭菌种，降低排出空气臭气强度，结合省级要求，争取到2025年，实现大型畜禽规模养殖场氨减排5%。
4.2.5加强设施管理维护
加强设施的日常巡查和维护，并对粪污处理设施设置标示标牌。及时对粪污处理设施及资源化利用设施运行维护。严格执行相关环境安全管理规定建立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台账，加强对操作人员、维护人员专业技术培训。
[bookmark: _Toc5894][bookmark: _Toc14476]4.3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4.3.1粪污资源化利用途径
按照《河南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指南》要求，依据不同养殖规模，周边土地消纳能力，粪污处理方式等，合理选择粪污资源化利用途径。畜禽养殖场（户）应根据《河南省规模以下养殖户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要求，规范选择资源化模式。鼓励规模养殖场使用畜禽粪肥就地利用模式，选择有机肥料外供等合理的粪污资源化利用途径。到2025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可达到83%。
4.3.2利用好粪肥还田社会化服务组织
推动建立畜禽粪污等农业有机废弃物收集、转化、利用网络体系，通过完善粪污付费机制、粪污拉运输送设施、收集转运体系，改善粪污量受限的现状，为利用好2家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做好铺垫，并培育壮大多种类型的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组织，实行专业化生产、市场化运营。通过鼓励在田间地头配套建设管网和储粪（液）池等方式，解决粪肥还田“最后一公里”问题。鼓励建立受益者付费机制，保障第三方处理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合理收益。
4.3.3优化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及处理方式
以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产生、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为重点，鼓励畜禽规模养殖场对畜禽粪污全量收集和利用，不再强制要求固液分离，但要防止液体粪污输送沿途的弃、撒和跑冒滴漏现象。
优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对配套消纳土地不足的畜禽养殖场（户），指导通过减少畜禽存栏量、新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增加配套农用地面积、鼓励有机肥深加工，增加有机肥外售量等措施，确保做到种养匹配。
依据《河南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指南》畜禽粪污配套土地消纳要求，合理选择所需配套土地消纳面积。对配套土地不足的规模养殖场或周边消纳土地面积不足的，畜禽养殖粪污就地消纳利用时应采取固液分离模式，提高其消纳比例，配合利用好建立的第三方粪肥服务机构。科学指导粪肥还田数量、时间、方法和替代化肥比例，避免超量施用。推广沼液（肥水）还田、沼渣还田和堆肥还田等粪肥还田技术模式，固体粪肥宜作为基肥施用，液体粪肥可作为基肥或追肥施用。
[bookmark: _Toc20627][bookmark: _Toc28610]4.4建立健全台账管理制度
4.4.1建立完善直联直报信息系统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部门要按照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的部署要求，督促指导辖区内所有畜禽规模养殖场、第三方服务机构及时填报、更新畜禽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统，及时对其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情况进行验收或核查。对已由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出具验收或核查证明文件的规模养殖场不再重复验收或核查。
4.4.2加强宣传服务，逐步推进粪肥利用台账制度实施
农业农村部门要指导畜禽规模养殖场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作为养殖档案的重要内容，建立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及时准确记录有关信息，确保畜禽粪污去向可追溯。提前确定粪肥还田利用计划，及时记录粪污日处理量和粪肥施用时间、施用量与施肥方式等，确保台账数据真实准确。
农业农村部门制定推进计划，以规模养殖场为重点，大力推进粪肥利用台账制度，鼓励有条件的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户填报，逐步完善粪肥利用计划和管理台账。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台账填报的培训，要让养殖场熟悉填报的具体项目内容、如何填写等。
4.4.3层层落实责任，做好台账记录
可参照省下发的台账格式，按照要求记录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管理台账，并分配专人进行记录和管理，明确“直联直报”系统信息员，做到责任到单位、到部门、到岗位、到人头。在此基础上，对全市184家畜禽规模养殖场及畜禽养殖户进行调查统计，全面摸清各养殖场的粪污处理设施设备情况，逐场建立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设备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台账，规范建立《禹州市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设施设备情况登记表》档案。养殖场是台账填报主体，各乡镇以及相关的管理部门加强对管理台账的监督检查工作，严格落实省级要求，及时报送台账建立情况。到2025年年底，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覆盖率达100%。
[bookmark: _Toc21678][bookmark: _Toc32433]4.5强化环境监管
4.5.1严格审批监管
按照《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对畜禽养殖场的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验收和运行实行“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河南省畜禽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审批原则》，规范畜禽养殖项目环评审批，严格准入条件，对畜禽规模养殖相关规划依法依规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确保畜禽养殖产业发展符合区域环境功能定位和环境保护要求。审批部门严格审批，对选址、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不合规的项目严格审批或备案。
4.5.2加强环境监督执法
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畜禽粪肥的质量监测，畜禽养殖执法监管，规范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对污染防治设置配套不到位、粪污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排外环境等违法行为，建立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整改目标和整改时限，依法查处粪肥超量施用污染环境的环境违法行为。养殖场（户）畜禽粪污去向不明的，视为未利用。
核查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核查结果，对超过整改时限仍未整改到位的养殖场（户），依法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畅通环境信访举报途径，及时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4.5.3加强南水北调总干渠沿线监管、三类水河流重点监测
开展畜禽养殖业污染监测，重点加强对南水北总干渠沿线的监管，保证南水北调总干渠水质稳定良好。对白沙水库、颍河橡胶一坝、化庄桥、山货桥、褚河桥、颖河二坝的三类水河流两侧畜禽养殖区、粪肥还田处等可能污染的位置开展重点监测。
4.5.4提升畜禽养殖环境管理智慧水平
依靠直连直报、排污许可系统，借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5G、无人机等硬软件，对主导产业进行动态监测。探索养殖企业管理数据与行政管理平台的数字化对接，动态掌握乡镇养殖场、养殖规模、废弃物综合利用、污染防治设施建设等情况，实现畜禽养殖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加强粪污处理监管，推进禹州市规模养殖场智慧管控。


[bookmark: _Toc11250][bookmark: _Toc17660]5 重点工程
[bookmark: _Toc25344][bookmark: _Toc7513][bookmark: _Toc28971][bookmark: _Toc14050][bookmark: _Toc99132386]5.1畜禽粪污处理利用设施提升工程
约有9家养殖场的粪污处理设施较落后或“三防”措施不到位，需提升改造和完善，故本此规划对这些养殖场进行改造，完善粪污设施，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bookmark: _Toc25469][bookmark: _Toc23158][bookmark: _Toc31478][bookmark: _Toc99132393][bookmark: _Toc10778][bookmark: _Toc13311]5.2畜禽粪污转运及集中处理中心建设工程
通过完善粪污付费机制、粪污拉运输送设施、收集转运体系，改善粪污量受限的现状，利用好2家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在褚河镇化庄村、苌庄镇石庙村、苌庄镇柏村建设3处畜禽粪污处理中心（有机肥厂）。建设内容包括村级堆粪场，畜禽粪污处理中心，配备除砂池、匀浆池、厌氧发酵罐、一体化储气柜、有机肥生产车间、沼液池，以及辅助配套设施等。
[bookmark: _Toc13497][bookmark: _Toc25766]5.3监管体系建设工程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环境监管体系建设主要包括
（1）按照“一场一档”的要求，督促指导畜禽规模养殖场、第三方服务机构建立完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档案。许昌市生态环境局禹州分局和农业农村局不定期对规模养殖场档案建立及台账规范性情况开展抽查工作。
（2）督促畜禽规模养殖场安装摄像头，对粪污资源利用设施进行在线监控，并不定期开展线下调查。
（3）完善粪污付费机制、粪污拉运输送设施、收集转运体系。
表5-1-1  重点工程表
	项目类型
	建设内容
	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实施周期

	畜禽粪污处理利用设施提升工程
	建设完善粪污贮存设施
	禹州市福瑞养殖有限公司
	15
	禹州市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
	2022-2025

	
	
	河南省昭祥种植养殖有限公司
	20
	
	

	
	
	禹州盛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0
	
	

	
	
	禹州市丰燮养殖有限公司
	55
	
	

	
	
	河南省永军养殖有限公司
	20
	
	

	
	
	禹州市神垕镇扬名养殖场
	15
	
	

	
	
	禹州市远利养殖有限公司
	36
	
	

	
	
	禹州市梁北镇张新见养殖场
	10
	
	

	
	
	禹州市龙跃牧业有限公司
	17
	
	

	畜禽粪污转运及集中处理中心建设工程
	畜禽粪污有机肥制造相关设备
	禹州市宝丽生物肥有限公司
	730
	禹州市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
	2021-2023

	
	
	禹州市福合有机化肥有限公司
	620
	
	

	
	
	禹州市梦源养殖有限公司
	1200
	
	

	监管体系建设工程
	环境监管体系
	开展畜禽规模养殖场常态化监管，建立工作台账并抽查，对存在问题的规模养殖场建立整改清单
	20
	禹州市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
	2021-2025

	
	环境监控
	督促畜禽规模养殖场安装摄像头，对粪污资源利用设施进行在线监控
	20
	
	

	
	收集转运体系
	强化完善粪污付费机制、粪污拉运输送设施、收集转运体系的建立
	20
	
	




[bookmark: _Toc15249][bookmark: _Toc24843]6 工程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bookmark: _Toc18133][bookmark: _Toc5356]6.1投资估算
三大类工程五年投资合计2808万元。
表6-1-1  重点工程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万元）

	1
	畜禽粪污处理利用设施提升工程
	198

	2
	畜禽粪污转运及集中处理中心建设工程
	2550

	3
	监管体系建设工程
	60

	合计
	2808


[bookmark: _Toc20756][bookmark: _Toc20556]6.2资金筹措
加强相关部门沟通协调，逐步形成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的强大合力，整合各类相关建设资金，发挥资金聚集效应。通过政府投入、单位自筹、社会支持等多渠道筹资。

[bookmark: _Toc19429][bookmark: _Toc25234]7 效益分析
[bookmark: _Toc16960][bookmark: _Toc30139]7.1经济效益
规划实施后，能够有效推进禹州市畜禽养殖行业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带动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舍弃落后养殖方式，能够有效促进禹州市畜禽养殖产业优质发展、企业增收和农民富裕。同时，在落实严格环境准入、强化污染源头管控、加强技术引导示范、推行清洁养殖方式等措施的同时，也将促进畜禽养殖业的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特别是种养循环、农牧结合、畜禽粪污转变为商品有机肥等模式与技术的推广，促进有机肥产量及施用量增加，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机肥生产、沼气能源工程建设，将促进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产业链有效延伸，提高农产品品质和价值，提升产业综合效益，拓宽创收渠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经济效益。
[bookmark: _Toc13454][bookmark: _Toc29862]7.2社会效益
规划实施推动畜禽粪污进一步收集和有效的处理处置，提升了地区生态环境污染协调控制能力，减少了各养殖场对周边农户生产、生活的影响，将百姓传统印象中养殖场“脏、臭、差、污染大户”的形象改变成“整洁、有序、卫生、环保、生态”新印象，极大改善各养殖场与周边群众的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
通过依法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并强化污染防治，对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河流水系等环境敏感区域进行重点整治，将有效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农村居民健康得到保障。
通过推进养殖密集区的养殖户入区入园经营或污染物（沼液）第三方运输，发挥废弃物统一收集、集中处理，农村地区粪便乱堆、污水乱排的现象有所改观，村容村貌得到改善，人畜混居状况有所缓解，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得到提高。
养殖-沼液沼渣-有机肥-农田-秸轩-养殖等循环利用各领域，可为周边养殖业、种植业等提供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相关的示范和推动，产业链上各环节将提供大量工作岗位，可吸纳就业，从而带动周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改善农村产业发展质量。
[bookmark: _Toc27224][bookmark: _Toc24966]7.3环境效益
养殖污染物通过治理和综合利用，实现污染物总量减排，推进环境质量改善。通过实施规模化养殖场（户）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进程，减少污染物排放，消灭粪污直排和场外丢弃，能够有效改善区域水体环境、空气环境。
各类政策补贴和技术示范工程将继续发挥积极的引导、带动和辐射作用，提高养殖企业和养殖户自发治污减排的积极性，促进畜禽养殖业污染减排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巩固减排工作成效。
通过统筹安排、合理布局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项目，能够在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和区域有效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bookmark: _Toc760][bookmark: _Toc7939]8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9051][bookmark: _Toc14207]8.1加强组织领导、责任分工
政府加强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污染防治工作协调，建立有效的部门沟通协作机制，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分解落实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任务，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任务完成情况作为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层层明确目标任务，落实防治工作责任，并根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禹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开展指导帮扶，监督指导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满足资源化利用要求。禹州市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指导畜禽养殖场（户）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镇政府按照职责做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制定和完善乡镇所在辖区内的畜禽养殖防治措施。
[bookmark: _Toc22917][bookmark: _Toc3053]8.2加大政策支持
逐步加大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资金投入，加大对生态畜牧业建设的政策扶持，研究畜禽污染治理贷补贴政策，对有机肥产品生产、经营、沼液收集处理等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及无害化处置等活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优先制定和实施针对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沼气发电和有机肥生产使用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等优惠和扶持措施。
[bookmark: _Toc22038][bookmark: _Toc23657]8.3强化技术指导
围绕生态健康养殖和畜禽粪便综合利用，从环境评价、场舍设计、饲养模式、饲料生产、粪污处理和资源利用等方面加强技术组装，发挥生态环境、农业农村部门技术优势，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专家和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定期组织专家咨询、技术人员培训等活动。鼓励养殖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通过技术研发和生产实践，创新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新方法、新途径。
[bookmark: _Toc5161][bookmark: _Toc19297]8.4健全监督考核
制定科学、规范、严格的考核体系、督查方案和目标考核办法，加大畜禽养殖污染执法力度，完善多部门联合监管、专项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管方式。生态环境部门要切实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能，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防止退养反弹：农业农村局要切实做好技术指导与服务，鼓励有条件的退养企业异地搬迁养殖；国土资源和规划部门要配合制定扶持政策，优先保障异地搬迁的养殖企业用地，切实为退养搬迁企业排忧解难。采取联合执法、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督等多种形式，依法查处畜禽规模养殖场的各种违法行为。
[bookmark: _Toc16097][bookmark: _Toc27531]8.5强化宣传培训
积极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微博、微信等不同媒介，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舆论宣传，切实提高养殖场（户）和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农畜部门或受委托的第三方培训机构应定期组织开展技术交流与人员培训，把畜禽排泄物治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作为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民素质教育工程的重要内容，纳入相关农业技术或养殖技能培训当中，逐步提高从业人员的污染治理技术水平。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及时通报各地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进展、亮点与问题，对治理不力、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主体进行曝光，赢得舆论宣传工作的主动权。积极鼓励村民自治组织和畜禽养殖协会制定相关规程，规范畜禽养殖行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养殖户和人民群众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形成群防群治畜禽养殖污染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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